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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合同诉讼时效该如何计算
夏某与刁某于2002年10月8日签订租赁协议一份，约定夏某将自己的房屋一栋出租给刁某使用。双方约定了租赁期限为2003年1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付款方式为每上一年11月15日前支付下一年度的租金，即2002年11月15日前支付2003年度的租金8000元，2003年11月15日前支付2004年度的租金8000元。合同签订后，夏某交付该房给刁某使用，刁某按约定支付了2003年度的租金，未能在2003年11月15日前支付2004年度的租金，但其一直使用该房屋。2005年4月1日，夏某诉至法院，要求刁某支付2004年度的租金8000元。庭审中，被告刁某提出夏某已过诉讼时效。

　　法院在审理本案中，形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夏某起诉时已经丧失诉讼时效，应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本案的时效应从2003年11月16日算起；第二种观点，夏某没有丧失诉讼时效，本案的诉讼时效从2005年1月1日起算；第三种观点，本案诉讼时效应分段计算，即从2004年1月1日至2004年3月31日之间的已丧失诉讼时效，从2004年4月1日至2004年12月31日的诉讼时效没有丧失。

　　笔者赞成第三种观点。

　　诉讼时效的开始，即诉讼时效的期间的起点，一般各国立法都是从权利被侵害、权利人能行使请求权之时起算。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七条也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本案中，双方约定了“先付租金后用房”的租金履行方式，但当刁某实际使用该房屋时方引起租赁法律事实。如果刁某在2004年度不租赁该房屋，并不产生侵害夏某的租金权利的法律后果（在法律性质其应是违约行为）；只有当刁某实际使用房屋却不支付相应租金才产生侵害夏某租金的法律后果。因此，本案不能简单地以双方约定的“11月15日”来确定时效的起点，而应以刁某实际使用夏某的房屋而不支付租金时计算时效。由于租金案件的时效为一年，且本案刁某的租赁行为是处于持续状态，因此，应以夏某主张权利时往前倒推一年，即从2005年3月31日至2004年4月1日期间的租金未过诉讼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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